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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四平至梅河口至集安铁路（以下简称“四梅集铁路”）扩能改造工程位于吉

林省和辽宁省境内，主要针对既有四梅集铁路开展隧道限界不足改建、车站改造、

病害整治、平改立工程、老旧信号设施改造等适应性改造，以保证运营安全、满

足 GF 运输需求。其中，既有四梅集铁路沿线经过四平市、铁岭市、辽源市、梅

河口市（省管县级市）、通化市，总体呈西北-东南走向。四梅线为Ⅱ级铁路、梅

集线为Ⅲ级铁路，设计时速 80~100km/h（其中通化至集安 60~ 80km/h），单线，

开行内燃机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的要求，2025 年 12 月，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工程建设指挥部委托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2025 年 12 月 11

日）。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2025 年 12 月 15 日），在生态环境公

示网发布了《四平至梅河口至集安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

告》。在 2026 年 2 月环评单位完成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后，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工程建设指挥部于 2026 年 3 月 12 日分别在

四平市交通运输局、辽源市交通运输局、梅河口市人民政府、通化市人民政府、

西丰县人民政府等网络平台发布了《四平至梅河口至集安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环境

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告》，并于 2026 年 3 月 12 日和 3 月 19 日分别在吉林省

的《城市晚报》（2 次）、辽宁省的《辽沈晚报》（2 次）进行了报纸公示；公

示期间采用在环境敏感点周边张贴公告的方式，同步开展公众参与工作。 

本项目首次公示期间，未接到公众邮件及电话。在二次公示期间，共接到

电话反馈意见 4 个，邮件 2 封，无传真、信函、现场咨询。经过归纳整理，给

出了相关说明。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25 年，本项目环评工作启动阶段，项目名称定为“四平至梅河口至集安

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建设单位为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工程建设

指挥部，2025 年 12 月 11 日建设单位委托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开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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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至梅河口至集安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九条，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

制单位后 7 日内，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工程建设指挥部于 2025 年

12 月 15 日在生态环境公示网进行了四平至梅河口至集安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环

境影响评价的第一次信息公告。公告主要内容包括：①项目名称及工程概况；

②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③环评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④公众意见表的网

络连接；⑤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信息。第一次信息公告内容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要求。 

第一次公开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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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至梅河口至集安铁路扩能改造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工程建设指挥部委托中国铁路设计集团

有限公司开展四平至梅河口至集安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

制与评估咨询服务工作，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为使公众了解、参与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

予以公示如下： 

一、项目名称及工程概况 

1．项目名称：四平至梅河口至集安铁路扩能改造工程 

2．工程概况：既有四平至梅河口至集安铁路位于吉林省东南部，局部穿越

辽宁省，线路起自四平站，沿线经过四平市、铁岭市、辽源市、梅河口市、通

化市，终至中朝边境鸭绿江桥分界，线路长度 403km。 

四平至梅河口至集安铁路扩能改造工程主要针对既有四平至梅河口至集安

铁路开展隧道限界不足改建、车站改造、病害整治、平改立工程、老旧信号设施

改造等工作。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工程建设指挥部 

通讯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惠工路 38 号 

邮    编：130000 

联 系 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431-86125741 

电子邮箱：zhangfusheng1973@163.com（邮件主题请注明：四平至梅河口至

集安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三、环评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天津市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东七道 109 号 

邮    编：30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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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戎先生 

联系电话：022-60574867 

传    真：022-60574859 

电子邮箱：15927117905@163.com（邮件主题请注明：四平至梅河口至集安

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公众可通过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

20181024369122449069.docx）下载公众意见表，按规范要求填写意见并发送至

邮箱。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可以以

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交环境影响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工程建设指挥部 

2025 年 12 月 15 日 

 
  



四平至梅河口至集安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5 

 

2.2 公开方式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九条的相

关要求，四平至梅河口至集安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第一次信息公

告选择在生态环境公示网进行网络信息公开，发布日期为 2025 年 12 月 25 日。

网络公开选取的载体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 

网站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2.1-1。 

 
图 2.1-1   四平至梅河口至集安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

告（生态环境公示网网站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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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第一次公示期间，未接到公众邮件及电话。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2 月完成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

第十条，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工程建设指挥部于 2026 年 3 月 12 日

至 2026 年 3 月 26 日，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分别采取网络、报纸和现场张贴公

告等方式进行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公示。 

公开主要内容包括：①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

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③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

接；④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⑤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信息。第二

次信息公示内容及时限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 

网站公示内容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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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至梅河口至集安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告 

既有四平至梅河口至集安铁路主要位于吉林省东南部，局部穿越辽宁省，

线路起自四平站，沿线经过四平市、铁岭市、辽源市、梅河口市、通化市，终

至集安市。本次四平至梅河口至集安铁路扩能改造工程主要针对既有四平至梅

河口至集安铁路开展隧道限界不足改建、车站改造、病害整治、平改立工程、

老旧信号设施改造等工作。目前，《四平至梅河口至集安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

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公开下

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见文后。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如需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可前往建设单位或环评

单位。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的范围为受本项目直接、间接影响的公众，包括项

目评价范围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以及关心本项目实施和环境保护有关

专业专家、相关主管部门等。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可下载文后的公众意见表并填写反馈意见。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

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与评价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

议。公众提出的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环境影响评价无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内容。公众可以依法另行向其他有关部

门反映。 

公众提交意见时，请提供真实的姓名、联系方式与常住地址。相关个人信

息只用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用途，未经个人信息相关权利人允许不

会进行公开。 

（1）建设单位：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工程建设指挥部 

联系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惠工路 38 号 

邮    编：130000 
联 系 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431-86125741 
电子邮箱：zhangfusheng1973@163.com 

（2）环评单位：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东七道 109 号 

邮    编：300308 
联 系 人：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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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22-60574867 
传    真：022-60574859 
电子邮箱：15927117905@163.com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征求公众意见的起止时间：自本信息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即 2026 年

3 月 12 日至 2026 年 3 月 26 日。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工程建设指挥部 

2026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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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XXX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和环境保护措

施有关的建议和

意见（注：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地

拆迁、财产、就

业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项目

环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

不够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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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xx省 xx市 xx县（区、市）xx乡（镇、街道）xx

村（居委会）xx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xx省 xx市 xx县（区、市）xx乡（镇、街道）xx

路 xx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

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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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公示内容如下： 

四平至梅河口至集安铁路扩能改造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告 

四平至梅河口至集安铁路扩能改造工程主要位于吉林省东南部，局部穿越

辽宁省，本次改造工程主要为隧道限界不足改建、车站改造、病害整治、平改

立、老旧信号设施改造等。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完成后，征求受项目直接和间接影响的公众意见。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
om/s/1PFsQdjVeeSJBFz8JNTouiA，提取码：CRDC。纸质报告书可到沈阳局吉

林工程建设指挥部（联系电话：0431-86125741 联系人：张先生）或中国铁路设

计集团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22-60574867 联系人：戎先生）查阅。公众可通

过邮箱（15927117905@163.com）或上述电话提出意见。索取信息和提出意见

的期限：2026 年 3 月 12 日至 2026 年 3 月 26 日。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工程建设指挥部 

2026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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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贴公告内容如下： 

四平至梅河口至集安铁路扩能改造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告 

既有四平至梅河口至集安铁路主要位于吉林省东南部，局部穿越辽宁省，

线路起自四平站，沿线经过四平市、铁岭市、辽源市、梅河口市、通化市，终

至集安市。本次四平至梅河口至集安铁路扩能改造工程主要针对既有四平至梅

河口至集安铁路开展隧道限界不足改建、车站改造、病害整治、平改立工程、

老旧信号设施改造等工作。目前，《四平至梅河口至集安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

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公开下

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见文后。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如需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可前往建设单位或环评

单位。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的范围为受本项目直接、间接影响的公众，包括项

目评价范围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以及关心本项目实施和环境保护有关

专业专家、相关主管部门等。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可下载文后的公众意见表并填写反馈意见。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

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与评价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

议。公众提出的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环境影响评价无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内容。公众可以依法另行向其他有关部

门反映。 

公众提交意见时，请提供真实的姓名、联系方式与常住地址。相关个人信

息只用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用途，未经个人信息相关权利人允许不

会进行公开。 

（1）建设单位：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工程建设指挥部 

联系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惠工路 38 号 

邮    编：130000 
联 系 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431-86125741 
电子邮箱：zhangfusheng1973@163.com 

（2）环评单位：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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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东七道 109 号 

邮    编：300308 
联 系 人：戎先生 

联系电话：022-60574867 
传    真：022-60574859 
电子邮箱：15927117905@163.com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征求公众意见的起止时间：自本信息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即 2026 年

3 月 12 日至 2026 年 3 月 26 日。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工程建设指挥部 

2026 年 3 月 12 日 
  



四平至梅河口至集安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4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十一条的

相关要求，第二次信息公示选择在沿线各地市人民政府或交通主管部门网站公

示。3 月 12 日，建设单位通过四平市交通运输局、辽源市交通运输局、梅河口

市人民政府、通化市人民政府、西丰县人民政府等网络平台进行了信息公告。

以上网站覆盖工程沿线涉及各地县市，均为地方政府网站，网站信息面向全社

会公开，网络公开选取的载体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

求。 

第二次信息公示各网络平台发布日期为 2026 年 3 月 12 日，公众提出意见

的起止时间为 2026 年 3 月 12 日至 3 月 26 日。网络公开的内容、格式和公开时

间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 

工程沿线各网站第二次信息公示相关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3.2-1~图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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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四平至梅河口至集安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

告（辽源市交通运输局网站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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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四平至梅河口至集安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

告（梅河口市人民政府网站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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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四平至梅河口至集安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

告（四平市交通运输局网站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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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四平至梅河口至集安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

告（通化市人民政府网站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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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5   四平至梅河口至集安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

告（西丰县人民政府网站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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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要求，第二次信息公示选择吉

林省省级报纸《城市晚报》和辽宁省省级报纸《辽沈晚报》作为报纸载体。于 2026

年 3 月 12 日与 2026 年 3 月 19 日，《辽沈晚报》和《城市晚报》两次刊登了本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信息。所选报纸为工程当地较权威、影响力较大、

公众易于接触的传统报纸媒体，征求意见的十个工作日内不少于两次公开信息。

报纸公示的内容，公开时间和次数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

求。 

登报信息见图 3.2-6~图 3.2-9。 

 

 

 

 

 

 

 

 

 

 
图 3.2-6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辽沈晚报》 2026 年 3 月 12 日） 
 

 
 

 

 

 

 

 

 

 

 
图 3.2-7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城市晚报》 2026 年 3 月 12 日） 



四平至梅河口至集安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21 

 

图 3.2-8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辽沈晚报》2026 年 3 月 19 日） 

 

 

 

 

 

 

 

 
 

 
图 3.2-9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城市晚报》2026 年 3 月 19 日） 

3.2.3 张贴公告 
四平至梅河口至集安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

息公告在报纸、网站公示期间（2026 年 3 月 12 日至 2026 年 3 月 26 日），在

沿线各学校、居民住宅等环境保护目标张贴信息公告，张贴于沿线公众易于知

悉的场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的相关要求。 

各敏感点现场粘贴公告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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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环境保护目标张贴公示情况表 
名称 现场照片 

N1 九州城 北
欧国际 

 

 

N2 四平行车

公寓 

 

 

N3 九州 海丰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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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现场照片 

N4 致富三社 

 

 

N5 四平铁路

宿舍 

 

 

N6 致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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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现场照片 

N7 北洼子 

 

 

N8 房身五社 

 

 

N9 杨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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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现场照片 

N10 文官村 

 

 

N11 津旺新城 

 

 

N12 渭津镇人

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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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现场照片 

N13 渭津派出

所 

 

 

N14 乔家村 

 

 

N15 龙腾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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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现场照片 

N16 渭津镇 

 

 

N17 三星花园 

  

N18 津水名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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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现场照片 

N19 青龙村 1 

 

 

N20 青龙村 2 

 

 

N21 青龙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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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现场照片 

N22 季家村 

 

 

N23 季家六队 

 

 

N24 季家五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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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现场照片 

N25 远通老年

公寓 

 

 

N26 季家村 2 

 

 

N27 外贸楼及

平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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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现场照片 

N28 公安家属

楼 

 

 

N29 医保家属

楼 

  

N30 柳溪园小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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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1 灯笼小区 

  

N32 维港城 

 

 

N33 盐业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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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现场照片 

N34 和平小区 

  

N35 民乐家园 

  

N36 民安北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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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现场照片 

N37 天鑫佳苑 

 

 

N38 吉林紫鑫

药业宿舍楼 

  

N39 北甸心子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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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现场照片 

N40 杨鲜村 

  

N41 南甸心子

村 

 

 

N42 地质队家

属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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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现场照片 

N43 陈家岗 

 

 

N44 东明村 1 

 

 

N45 金源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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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现场照片 

N46 金港花园 

 

 

N47 浦城家园 

 

 

N48 三源浦人

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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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现场照片 

N49 三源浦交

警队 

 

 

N50 东明村 2 

 

 

N51 三源浦镇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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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现场照片 

N52 东明村 3 

 

 

N53 朱家大院 

 

 

N54 唐家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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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现场照片 

N55 正岔村 

 

 

N56 曲家村 

 

 

N57 红阳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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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现场照片 

N58 一心村 

 

 

N59 六道沟村 

 

 

N60 石湖森林

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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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现场照片 

N61 果松派出

所 

 

 

N62 公益十队 

 

 

N63 石湖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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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现场照片 

N64 石湖村 2 

 

 

N65 老岭一队 

 

 

N66 老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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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现场照片 

N67 双安村 1 

 

 

N68 双安村 2 

 

 

N69 大荒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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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现场照片 

N70 杨岔村 1 

 

 

N71 杨岔村 2 

 

 

N72 大青沟林

场 

 

 



四平至梅河口至集安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46 

 

名称 现场照片 

N73 小青沟门 

 

 

N74 禹山村 

 

 

N75 大铁路住

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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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现场照片 

N76 阳光家园

3 期 

 

 

N77 阳光家园

四期 

 

 

N78 站北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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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现场照片 

N79 阳光御景

园 

 

 

N80 富通小区 

 

 

N81 佳信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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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现场照片 

N82 七彩家园 

 

 

N83 太王镇政

府 

 

 

N84 太王税务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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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现场照片 

N85 集安市档

案馆 

 

 

N86 果木园子 

 

 

N87 巨丰九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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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现场照片 

N88 西热 

 

 

N89 东热 

 

 

N90 叶家沟下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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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现场照片 

N91 土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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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报告书指定查阅场所分别设置于中国

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工程建设指挥部（吉林省长春市惠工路 38 号）、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东七道 109

号）。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无公众对报告书纸质文本进行查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后，共接到电话反馈意见 4

个，邮件 2 封，公众主要关注的问题主要为噪声影响及施工期振动噪声防护措

施。对收到的邮件和电话均已回复，回复后大多数公众未再次反馈意见，收到

6 条进一步反馈意见，其中 2 条坚持铁路提速，4 条为评价范围外住宅居民提议

采取施工防护措施，以上意见再次回复后无反馈意见。公众提出的意见具体情

况见表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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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反馈意见统计表 

序号 
提出意见形

式 
敏感点 主要意见 数量 意见回复情况 

1 邮件 / 
公众认为改造后速度标准太低，其中，四平至通化区段时速仅 80km/h，而主流普

速铁路为 120-160km/h 时速，故建议提速。 
1 

回复后，进一步反

馈意见 2 条，再次

回复后无反馈 

2 邮件 
葛家屯 

（非环评敏

感点） 

公众认为既有四梅集铁路振动噪声影响其生活和身体健康，且房屋已出现开裂问

题，要求对房屋拆迁并给予合理安置补偿。 
1 

回复后，进一步反

馈意见 2 条，再次

回复后无反馈 

3 电话 铁路大住宅 
公众询问本工程是否对住户附近的油库专用线同步改造，同时询问正线改造后的

水平距离。 
1 回复后未再反馈 

4 电话 
葛家屯 

（非环评敏

感点） 

葛家屯附近房屋距线路仅 15m，已出现房屋开裂情况，公众来电主要告知该区段

工程施工的风险问题。后续该区段如有施工请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必要时应对

房屋进行拆迁或给予补偿。 
1 回复后未再反馈 

5 电话 三源浦镇 
公众来电告知其住宅距铁路桥洞较近，约 30m 左右，建议桥洞附近工程施工时做

好防护措施，避免施工时噪声振动影响到居民生活生产休息。 
1 回复后未再反馈 

6 电话 津水名苑 
公众住在津水名苑 4 号楼，为直线段最靠近渭津站楼栋的小区居民，认为日常夜

间铁路过车噪声过大，影响居民休息，希望有整治措施。 
1 回复后未再反馈 

备注 经核实，葛家屯区域不在本次改造工程改造范围内，非本项目环评敏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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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4.1 公众意见概述及分析 
第一次信息公告期间，未收到公众邮件及电话。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共接到电话 4 个，邮件 2 封，共 6 项意见，其中 2

项意见为铁路时速设置问题，不属于环境相关意见。其余 4 项意见中来自铁路

大住宅、三源浦镇、津水民苑意见各 1 条，评价范围外住宅意见 1 条。公众反

馈意见中无明确反对项目建设的内容，主要意见为要求采用加强降噪措施和施

工期采取振动噪声防护措施。 

4.2 公众意见采纳及未采纳情况 
本次对公众提出环境相关的加强降噪措施、施工期采取振动噪声防护措施

等意见进行了采纳。 

表 5.2-1  环境影响评价意见采纳情况表 

序

号 

提出

意见

形式 

敏感

点 
主要意见 采纳情况说明 是否采纳 

1 邮件 / 

公众认为改造后速度标准太

低，其中，四平至通化区段时

速仅 80km/h，而主流普速铁

路为 120-160km/h 时速，故建

议提速。 

工程初期已充分考虑了设

计速度影响，本工程主要

定位为根据运量和运输能

力进行适应性改造而非全

线提速扩能。核心目标是

尽快完成路基、桥梁、隧

道等重点结构物的病害整

治，切实保障线路运营安

全。针对公众所提出的提

速建议，本次改造已同步

预留电气化实施条件。 

非环评相关问

题，未采纳。 

2 邮件 

葛家

屯 
（非

环评

敏感

点） 

公众认为既有四梅集铁路振动

噪声影响其生活和身体健康，

且房屋已出现开裂问题，要求

对房屋拆迁并给予合理安置补

偿。 

经核实，葛家屯区域不在

本次改造工程改造范围

内，非本项目环评敏感

点。此外，房屋开裂非环

境影响评价范围，公众因

房屋开裂所提出的拆迁要

求并不属于本次环评公众

参与内容。同时，相关建

议已反馈给相关单位。 

非环评相关问

题，未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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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话 
铁路

大住

宅 

公众询问本工程是否对住户附

近的油库专用线同步改造，同

时询问正线改造后的水平距

离。 

本工程不对油库专用线进

行改造，并已告知公众线

改造后会远离敏感点。 
已采纳。 

4 电话 

葛家

屯 
（非

环评

敏感

点） 

葛家屯附近房屋距线路仅

15m，已出现房屋开裂情况，

公众来电主要告知该区段工程

施工的风险问题。后续该区段

如有施工请采取一定的防护措

施，必要时应对房屋进行拆迁

或给予补偿。 

经核实，葛家屯区域不在

本次改造工程改造范围

内，非本项目环评敏感

点。对于本工程沿线施工

地段，施工期会采取对应

的防护措施。同时也告知

公众葛家屯非本工程敏感

点对应段落无改造工程。 

部分采纳 

5 电话 
三源

浦镇 

公众来电告知其住宅距铁路桥

洞较近，约 30m 左右，建议桥

洞附近工程施工时做好防护措

施，避免施工时噪声振动影响

到居民生活生产休息。 

本工程于三源浦粮库立交

小桥无改造工程，同时附

近线路施工时会做好振动

噪声防护工作。 
已采纳 

6 电话 
津水

名苑 

公众住在津水名苑 4 号楼，为

直线段最靠近渭津站楼栋的小

区居民，认为日常夜间铁路过

车噪声过大，影响居民休息，

希望有整治措施。 

环评报告中已于该段落设

置直立式声屏障，工程建

成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铁路噪声的影响。 
已采纳 

5.其他 

公众参与公示期间的网站页面截图、刊登公示信息的报纸、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张贴公告拍摄照片电子版、公众意见答复等相关资料均

已存档于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工程建设指挥部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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